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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文中简称福海创）是一家具有年产 160万吨

PX、450万吨 PTA能力的大型石化企业，工厂配备有凝析油加氢装置、凝析油分

离装置、加氢裂化装置、芳烃联合装置、制氢&PSA装置及热电站、PTA装置、储

运系统、公用工程等配套设施。 

项目名称：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创建辅导服务  

项目地点：福建省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腾龙路 84号 

发 包 人：福建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 项目目标 

委托资质良好和经验丰富的中介机构，为公司创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提供辅

导服务。 

2 工作范围和要求 

2.1工作范围 

辅导福海创创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直至创建成功，取得授牌为止。 

2.2 工作内容 

2.2.1提供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相关政策法规的解读服务，跟踪最新政策，准

确把握，并制订申报任务大纲及任务分解清单。 

2.2.2 根据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梳理企业创建要素

完备情况，提出整改意见和方案。 

2.2.3 汇编企业申报材料使之成册，包括纸质版及电子版材料。 

2.2.4 组织专家进行模拟评审，根据意见对申报材料进行整改，直至符合要

求为止。 

2.2.5 提供代报服务，跟踪申报进程，及时答疑解惑，补充资料。 

2.2.6 参加政府主管部门组织的现场核查及汇报会，根据核查意见对申报材

料进行整改，直至符合要求为止。 

2.2.7 授牌后服务，提供企业技术中心建设期内的咨询服务。 

2.3 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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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提供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政策分析报告，进行创建任务分解。 

2.3.2 提供企业现状分析报告，指导企业创建工作。 

2.3.3 汇编企业申报资料，组织专家模拟评审。模拟评审、政府主管机关组

织的专家评审会所需材料由辅导方按需准备。 

2.3.4 负责申报，跟踪申报进程，对政府、专家及时答疑解惑，对申报材料

进行整改，直至符合要求为止。 

2.3.5 若创建未成功，指未通过政府部门专家评审，未取得企业技术中心授

牌，辅导机构应服务至通过为止，辅导机构不再主张新增费用。 

2.3.6 授牌后提供企业技术中心建设期内的咨询服务，指解答建设过程的疑

问，协助企业填写发展年报。 

2.3.7 中介机构辅导期间，必要时应到现场进行实地踏勘、技术交流、数据

采集等，差旅费自理。 

3 工作依据及要求 

3.1 遵循我国国家及企业所在地的法律、法规、规范的有关规定。 

3.2 遵循福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主管部门制订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

法。 

3.3 遵循发包人要求执行的相关制度和规定。 

3.4 投标人应为福建省内有固定办公场所的中介机构。 

3.5 投标资料 

（1）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3）咨询服务资信证书（原件/复印件）或者符合国家无需资质规定的说明。 

（4）近 5年同类项目业绩。 

（5）响应本招标文件工作需求的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执行标准、项目

组织架构、服务方案、实施计划。 

4 工期要求 

合同签订之日起，为期 3年，每季度有一次申报机会，直至通过为止。 

5 执行标准 

5.1 执行国家及地方的有关政策、法规、标准、规范。 

5.2 福建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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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福建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评价和考核评价指南。 

5.4 福海创关于科技创新的相关管理规定及要求。 

6 验收标准及验收方法  

6.1 验收标准：福建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 

6.2验收方法：通过福建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取得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授牌。 

7 资料提交要求 

7.1 福建省企业技术中心政策分析报告一式 3份。 

7.2 申报通过后，提交申报材料汇编成册的成品文件，电子版和纸质版各 2

份（提交政府部门的另计）。按实际申报次数，每次一套。 

7.3 交付地点：漳州古雷发包人所在地。 

7.4 上述设计成品之外，如果本项目由于履行法律法规义务，需报政府、第

三方机构审查的资料，辅导机构有义务根据报审需要另外提供，包含在发包范围

内，包括可编辑、不可编辑版的纸质文件、光盘文件，数量和次数以满足申报、

审查为准。 

7.5 知识产权归建设单位所有。  

8保密义务 

8.1 发包人资料 

由发包人提供给投标人的样品、文件、资料和数据，投标人应当承担保密义

务，未经发包人同意，投标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透露。上述第三方不包括

对该项目进行审查的政府机构和人员，但须征得发包人同意，并且采取相应的保

密措施。一旦完成合同中规定的工作，投标人应返还所有发包人提供的资料。 

8.2 投标人资料 

对于投标人提交的资料与报告，发包人承诺将严格保密，仅限于执行本项目

需要而向第三方提供或披露；未经投标人书面同意，发包人不得将投标人提交的

资料和报告提供给其他第三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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